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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证明的乱和滥问
题，姜明安认为首先要对
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红
头文件中设定的各种证明
进行清理，对于“证明我妈
是我妈”这种在大多数情
况下是不合理乃至荒谬
的证明，自然应坚决废
止。当然这种证明在某些
司法活动或行政行为中
还是具有合理性的，不能
一刀切地予以废除，比如
若干婚生子女和非婚生
子女争夺“我妈”遗产的
案件。其次，应进一步推
进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
机制改革，促使证明机构
和办事机构彻底脱钩，切
断办事机构与证明机构之
间的任何利益联系。

此外，我国的档案保
存制度也亟待完善。中南
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吴
晓林说，根据《档案法》，
档案一般分为保存２０年
的一般档案和永久保存
的重要档案，但一些关乎
老百姓生老病死的关键
档案保存年限都不长，并

且保存地点极为分散。随
着时间推移、保管单位变
更，档案查询就会非常困
难。如果相关档案没有
了，公民再要开证明去证
实很久以前的事，操作起
来就极为繁琐。

天津社会主义学院
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建
议，对于公民重要档案的
保存，应该延长保存期限
或者直接设定为永久保
存档案，并逐步实现电子
档案管理，引入高效的信
息管理系统，一次登记随
时可查，及时更新，避免
零碎证明给百姓带来消
耗。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
立家认为，在依法厘清行
政权力边界的基础上，健
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
系、严格问责机制，对执行
中变形走样的做法和违纪
违法的部门、人员进行严
肃问责，才能让简政放权
真正落到每个环节中去，
落到市场和群众身上。

（宗禾）

年近七旬的沈阳市民何荔枝，因为房屋继承，需要一份２３年前去
世的公婆的死亡证明，走上了长达７个月的“办证之旅”。

“２０１３年下半年，我家房子动迁，当时房证上写的是老伴的名字。
２０１４年１月老伴突然去世。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说，这种情况得去
公证处改名才能办理回迁房的房证。”何荔枝说。

何荔枝来到沈阳市皇姑区公证处，工作人员说，房子过户的办理
需要何荔枝提供老伴的死亡证明、老伴父母的死亡证明、单位职工登
记表、结婚证原件、子女放弃继承房产等相关材料。其他的都还好办，
就是开老伴母亲的死亡证明让何荔枝饱受折腾。

何荔枝说，她的公婆是１９９２年去世的，时间已久。她先找到了公
婆生前的户口所在地沈阳市和平区西塔派出所及当地的社区警务大
队，均没有查到死亡证明。警方说，根据规定派出所只保留近２０年的
居民死亡证明。

除了派出所，还有哪里可能有死亡证明呢？何荔枝找到了死亡证
明的出具单位——— 公婆去世时的医院。可医院如今已经不在了，在原
医院基础上建的新医院表示，保存死亡证明的年限为２０年，超过２０年
的死亡证明要到疾控中心办公室去查。结果沈阳市和平区疾控中心
慢病科的工作人员表示，疾控中心只有２０００年以后的死亡证明底单。

那么殡仪馆会不会有呢？何荔枝有些跑不动了：“我打电话给沈
阳市殡仪馆，得到的答复是殡仪馆只保存１５年的火化存根。”

“为啥非得要一个去世了２０多年老人的死亡证明？”何荔枝想不
通。

此事经当地媒体曝光之后，西塔派出所决定“特事特办”，在何荔
枝老人的侄女、孙女和一名老邻居的儿子在场做笔录的情况下，为何
荔枝开具了公婆的死亡证明。 据新华社

开２３年前公婆的死亡证明

七旬老妪跑了７个月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
规中，证明作为重要前置条
件，是维护权益、主张利益
不可或缺的重要依据。但由
于时间久远、不可抗因素出
现以及一些个人原因，有些
证明获取存在很多障碍。再
加上我国证明类文件过多
过滥，给老百姓增加了很大
的负担。

“办事机构推诿责任、
官僚作风盛行只是证明过
多过滥的原因之一。”北京
大学教授姜明安认为，有的
办事机构办事要求当事人
提供这样那样的证明，往往
还出于利益的驱使：证明机
构开具证明，通常是要向当
事人收费的。而证明机构有
的是办事机构的附属机构，
有的与办事机构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另外，证明过多
过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过
去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红
头文件在规定各种行政管
理制度时，往往过多地考虑
如何保障管理者管理方便，
而较少考虑如何保障当事
人办事方便。

在经济学家常修泽看
来，随着简政放权步入“深
水区”，“权力的任性”根子
在于政府与市场边界仍不
明晰，出现了“政府权力部
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倾
向，最终变成一个又一个难
以医治的“痛点”。事实上，
随着简政放权不断推进，越
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费时费
力取得的许多证明、评审、
批复，而是非行政许可审批
甚至中介服务事项。换言
之，只有政府行为边界更明
确，侵蚀改革红利的“红顶
中介”、容易产生“制度后
门”的非行政许可审批的生
存空间，才会不断缩小。

记者调查，造成“证明
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部
门之间信息交流共享壁垒
重重，为了办一个证明，需
要办更多证明。目前不同部
门间在信息等级系统建设
方面存在差异，很难兼容，
且很多部门出于自身利益
考虑不愿共享信息，导致公
民信息多头管理，信息难畅
通。 据人民日报等

九旬老人民国时结婚

被要求证明“老两口是老两口”

王先生在北京工作，最近，他家里遇到了一件烦心事。他岳母的父
亲母亲在办理一项登记手续时，被当地部门要求证明“老两口是老两
口”。

王先生岳母的双亲今年分别已是96岁和92岁高龄，两位老人居住
在四川成都。

二老于1946年结婚，已经携手走过69年。2015年4月，因为要办理一
个手续，需要二位老人证明他们是夫妻。王先生说，家人翻找了很久，发
现目前可以证明二老关系的民国时期颁发的结婚证在几十年岁月中遗
失，现在唯一能证明他们婚姻关系的就只剩下一对儿女，和满屋的回忆。

王先生称，当时咨询了当地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其表示，要求
将近百岁的两个老人去民政部门开夫妻关系证明。

“当地民政部门表示，目前无法证明民国时期的婚姻关系具有法律
效力。”王先生说，两个老人随后按照要求来到公证处，公证处的答复
是，需要合法结婚证，才能办理相关公证，“别说两位老人在民国时期的
结婚证现在已经没法找到，就是有也无效。”公证处随即建议二老去街
道办事处。于是，两个年近百岁的老人重新返回街道。

无奈之下，王先生家人找熟人走后门，半个小时后，一份盖着公章
的婚姻关系证明送到了二老手中。 据中新网

““奇奇葩葩证证明明””泛泛滥滥
说说好好的的为为民民服服务务呢呢

近日，随着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
别讨论的展开，“证明你妈是你妈”的“奇葩证明”再引起关注。记者调查发现，
现实生活中有些证明是法律法规要求必须有的，但由于各种原因，群众办理
起来经常“抓瞎”。破解“抓瞎证明”难题还是需要深化简政放权、完善社会管
理来推进。

﹃
案
例
﹄1

﹃
案
例
﹄2

暗存利益链、信息不共享

“奇葩证明”不多才怪

清理文件、完善档案保存

开证明才能不难

出国旅游需要证明“你妈是你妈”，去
派出所开“无犯罪记录证明”要求提供“需
要无罪证明的证明”，老人领养老金需要证
明自己“还活着”……如此种种让公众感到
愤懑和无奈的“奇葩证明”，让相关部门威
信在群众心中打了折扣，拷问着相关部门
办事人员的责任担当。

群众的这些需求并非今天才有，以前
也一直由相关部门开出，为何现在需要群
众提供这些荒唐证明？难怪连总理也在５月
６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对其开炮：“这些
办事机构到底是出于对老百姓负责的态
度，还是在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

有了公章就有了权力，有了权力就意
味着寻租的可能。而在“反四风”大背景下，
既然不能明目张胆地寻租了，但给办事群
众设置障碍的惯性心理还在。为此，荒唐证
明让人们看到了“故意刁难”的影子，体会
到了吃、拿、卡、要的种种“潜规则”，以及
让人生厌的庸、懒、散背后的消极腐败。

还要看到，随着中央大刀阔斧整顿吏
治，持续打压权力的灰色空间，有权必有
责、失职被追责渐渐成为新的权力规则。在
此背景下，一些人把原先争来的权力视为

“烫手的山芋”，开始想方设法推卸责任，于
是能省事就省事、能不干事就不干事在一
些人群中蔓延。要求群众开种种荒唐证明，
恐怕也有这种推卸责任的心理因素使然。

据新华社

“奇葩证明”多

是一种消极腐败

探因 求解

扫码下载壹点客户端

年近七旬的沈阳市民何荔枝为办证明跑了七个多月。（资料片）

相关评论

读者朋友们 ,您是否有过
被要求开“奇葩证明”的经历？
办证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难题？
红顶中介是否让您多花了冤
枉钱？如果您遇到过这些事，
请致电本报热线96706或下载
本报客户端“齐鲁壹点”,说出
您的遭遇，我们一起推动敬畏
民心的简政放权。

难拔的印把子
··证证明明难难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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